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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30 日，齐某
为 自 己 的 东 风 日 产 车 投 保
机动车损失险 89923.2 元，不
计免赔。其中，保险合同第
六 条 载 明 ：保 险 期 间 内 ，被
保 险 人 或 其 允 许 的 驾 驶 人
在 使 用 被 保 险 机 动 车 过 程
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
机动车的直接损失，且不属
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
保 险 人 依 照 本 保 险 合 同 的
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
倾 覆 、坠 落 ；（二）火 灾 、爆
炸；（三）外界物体坠落、倒
塌；（四）雷击、暴风、暴雨、
洪水、龙卷风、冰雹、台风、
热带风暴等。

2019 年 2 月 12 日，齐某
发 现 自 己 停 放 在 路 旁 的 车
辆 受 损 ，即 与 保 险 公 司 联
系，保险公司指示齐某向公
安机关报案，并到现场进行
了 勘 查 。 公 安 机 关 侦 查 后
查明，齐某及其他停放于路
边 的 车 辆 系 马 某 于 当 日 凌
晨 左 右 酒 后 滋 事 砸 损 。 之
后，齐某到保险公司指定修
理厂对车辆进行了维修，但
在申请理赔时，却被告知因
其 车 辆 属 停 放 期 间 发 生 毁
损，且系第三人故意或恶意
损害所致，不属于保险合同
第 六 条 约 定 的 保 险 责 任 范
围 ，拒 绝 理 赔 。 对 此 ，齐 某
将 车 辆 投 保 的 保 险 公 司 告
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汽车
的“ 使 用 ”通 常 理 解 应 包 括
车辆行驶、停放等情形。齐
某车辆 被 损 毁 系 与 外 界 物
体 直 接 接 触 产 生 撞 击 痕
迹 ，且 该 撞 击 对 齐 某 来 说
系 意 外 ，符 合 保 险 条 款 规
定 的 碰 撞 的 含 义 。 故 齐 某
车 辆 被 认 为 损 毁 系 保 险 公
司 的 保 险 责 任 ，其 车 辆 损
失 属 于 保 险 公 司 的 赔 偿 范
围 ，保 险 公 司 理 应 做 出 赔
偿 。 故 此 ，法 院 作 出 判 决 ，
要 求 保 险 公 司 给 付 齐 某 维
修费 8688 元。

关 于 车 辆 停 放 是 否 属
于“ 使 用 被 保 险 机 动 车 过
程”。车辆或停或行其实是
一 个 以 不 同 方 式 表 现 的 车
辆持续使用的过程，二者相
互依存，共同促成车辆本身
的 实 用 价 值 。 比 如 驾 驶 车
辆外出办事，行驶时属于使
用车辆无可厚非，如果将下
车办事时停放车辆期间排除
在使用车辆之外，显然侵害
了使用车辆时起步、行驶、停
放的整个过程。对此，将一
个 持 续 不 断 的 车 辆 使 用 过
程，人为分离成“停”“行”两
个独立的阶段进行理赔，就
单方限制了投保人的权利，
对于投保人来说并不公平，
有违“车辆发生损失时可以
及时获得经济补偿”的车辆
损失险合同目的。

关 于 第 三 人 故 意 毁 损
车 辆 是 否 属 于 保 险 合 同 免
责范围。首先，双方所签保
险 合 同 第 六 条 并 未 将 第 三
人 打 砸 造 成 车 辆 受 损 列 为
免 责 事 由 ；其 次 ，保 险 合 同
第六条第一款约定的碰撞、
倾 覆 、坠 落 均 属 于 意 外 事
件，而第三人深夜打砸车辆
对 于 投 保 人 和 承 保 方 来 说
也是不能够提前意识到的，
均属于意外偶然事件，且从
碰撞本意来理解，也不应将
人为的外力砸毁排除在“碰
撞”事件之外；第三，本案所
涉事故虽然侵权人明确，但
在 侵 权 之 诉 与 合 同 之 诉 相
竞合的情形下，投保人有权
选择合同之诉，要求保险公
司 先 行 理 赔 。 当 然 ，依 照

《保险法》第六十条“因第三
者 对 保 险 标 的 的 损 害 而 造
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
被 保 险 人 赔 偿 保 险 金 之 日
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
行 使 被 保 险 人 对 第 三 者 请
求 赔 偿 的 权 利 ”的 规 定 ，保
险 公 司 在 保 险 金 额 内 理 赔
之后，可以向侵权人追偿。

40 多岁男子李某离婚后，对前妻张某
念念不忘。2019 年 2 月 11 日，李某打电话
要在外打工的张某回来复婚，否则就杀死
她后自己喝药自杀。其间，李某购买了农
药 2 瓶、一把砍刀。第二天上午，李某到张
某娘家吵闹，威胁要杀死张某后自杀。接
到报警后，民警在李某住处搜查出农药和
砍刀。在监视居住期间，李某再次打电话
恐吓张某复婚，否则还要杀她和她全家。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扬言要
杀死张某后自杀，并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
生命而购买砍刀和农药，其行为已构成故
意杀人罪，属犯罪预备，可以比照既遂犯从
轻、减 轻 或 者 免 除 处 罚 ，决 定 对 其 减 轻 处
罚。李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坦
白，对其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据此，法院
最终以李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 4 年。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
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同时，《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为
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
备。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
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中，李某为达到与前妻复婚的目
的，扬言要杀死张某后自杀。虽然李某并
没有实施杀死张某的行为，甚至连张某的
面也没见上，但其主观上仍具有杀死张某
的故意，客观方面也已经为实施杀人行为
进行了准备活动，购买了砍刀和农药等犯
罪工具，所以按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李某仍构成故意杀人
罪，只不过是犯罪预备。根据《刑法》第二
十 二 条“ 对 于 预 备 犯 ，可 以 比 照 既 遂 犯 从
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法院
决定对李某减轻处罚，并鉴于李某到案后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坦白，所以最终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对李某作出了 4 年有期徒刑
的判决。

当义务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时，权利人可以申请强制
执行。那么申请强制执行是否有时效
限制呢？

王 某 在 某 银 行 贷 款 9 万 余 元 ，其
友丰某为其担保。该笔借款到期后，
王某并未及时偿还，银行向法院提起诉
讼。经法官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约定王某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前还
清本金，丰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
约定时间到后，王某依旧没有履行还款
义务。2020 年 3 月 15 日，银行向黄骅市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 月 16 日，当黄骅法院执行干警
向被执行人王某、丰某送达执行通知
书 等 法 律 文 书 时 ，二 人 当 场 提 出 异
议。“案子过了这么多年，银行从来没
有 催 过 还 款 ，现 在 还 能 申 请 执 行 吗 ？
诉讼有时效，执行难道没有时效吗？”
随后，王某二人向黄骅法院提交了执
行异议申请书，请求中止执行。

收到异议申请后，承办法官对案
件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围绕银行是
否超过申请执行时效的关键点，第一

时间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进行了
沟通，进一步了解案件相关的情况，审
查执行时效是否有中止、中断的情形。

经过梳理，承办法官发现调解书
约定的生效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12 日，
但是银行申请执行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15 日，这期间已经过四年多的时间，远
远超出两年的申请执行时效规定。且
经核实，银行拿到调解书后，也从未向
两位被执行人主动提起还款事宜，而
是这次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
不 存 在 执 行 时 效 中 止 、中 断 的 情 况 。
综合审查情况，承办法官认为银行申
请执行确实已经超过申请执行时效。

经 过 法 官 释 法 ，银 行 了 解 了 执
行 时 效 的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也 正 视 了
超 过 时 效 申 请 执 行 的 现 实 ，于 是 撤
回 了 对 两 名 被 执 行 人 的 执 行 申 请 ，
而 两 位 异 议 人 也 一 同 递 交 了 撤 回 执
行异议申请。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
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
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

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
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
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
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
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
期 间 的 ，从 法 律 文 书 生 效 之 日 起 计
算。本案中，银行与王某在调解书约
定 王 某 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 前 还 清 本
金，故此该调解书的生效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12 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的规定，银行应该在 2018 年 1 月 11 日
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未向两位
被执行人主动提起还款事宜、被执行
人也未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等存在执行
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况下，银行直到今
年 3 月 15 日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肯定过了申请执行时效。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三
条规定，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
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对申请
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
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被
执行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后，又

以不知道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届满为由
请 求 执 行 回 转 的 ，人 民 法 院 不 予 支
持。也就是说，过了执行时效申请执
行人仍申请执行的，法院仍会保护其
合 法 权 益 ，对 其 执 行 申 请 予 以 受 理 。
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执行人对其
超期申请的行为提出执行异议，经审
查执行异议成立的，法院将作出裁定，
对执行申请案件不予执行。当然，如
果被执行人在履行全部或者部分义务
后，再以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届满为由
请求回转已履行的内容或者不再继续
履 行 剩 余 义 务 的 ，法 院 将 不 予 支 持 。
本案中，在执行干警向被执行人王某、
丰某送达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时，
二人就提出执行时效异议，且经法官
审查执行时效异议成立，故此银行不
得不最终撤回了对两名被执行人的执
行申请。

诉讼时效可能影响案件成败，殊
不知申请执行也有时效。在此，办案
法官提醒大家，行使权利需及时，维权
别犯“拖延症”。申请执行人一定要在
有效期间内申请强制执行，且莫因超
出 执 行 时 效 而 使 自 己 的 财 产 权 益 受
损。

3 月 13 日，经孟村回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法官张毅通过电话释法
说理、耐心调解，张某与某婚庆公
司影楼的纠纷最终圆满化解。

1 月 30 日，原本是新郎张某与
新娘李某结婚的日子。为了准备
这场婚礼，张某与李某二人提前
一个多月在某婚庆公司影楼订购
了婚庆套餐，包括婚礼当天的化
妆 、服 装 和 录 像 ，并 提 前 支 付 了
6000 元。

然而，就在张某、李某满心欢
喜筹备婚礼的时候，一场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就
此，张某、李某各自接到居委会工
作人员的电话，告知受疫情影响，
人员不能聚集，要他们暂时停办
婚宴和婚礼庆典。婚宴和婚礼庆
典不能办，意味着婚庆套餐也用
不上了。没办法，面对省政府启
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机制，张某、李某只得以最简单的
方式举办了一场婚礼后，就各自
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去。

随 着 疫 情 防 控 形 势 的 好 转 ，
张某有了休息的时间，于是联系
婚庆公司影楼退款，没想到却遇
上了难题。婚庆公司影楼老板称
取 消 婚 庆 套 餐 ，需 支 付 违 约 金 。
但张某认为，婚庆套餐取消是受
疫情影响，并不是自己导致的，不
是自己违约，属于不可抗力，婚庆
公司影楼索取违约金毫无法律依
据可言。对此，在与婚庆公司影
楼多次沟通无果后，张某撂下话，
婚庆公司影楼若不退款，他们就
向法院提起诉讼。

面对张某所提出的不可抗力
说辞，以及要打官司的态度，婚庆
公司影楼老板对该不该收取他的
违约金一时也没了准主意。得找
个明白人问一问！于是，婚庆公
司影楼老板把电话打给了孟村法
院“一乡一庭”法官张毅，让他从
法律方面给自己出个主意。

电 话 中 ，该 老 板 称 为 了 这 单
生意，他们影楼前期专门为张某、
李某做了试妆，还按照他们的身
材定制了礼服，现在婚礼不办了，
自 己 影 楼 损 失 很 大 。 该 老 板 提

出，等疫情结束后，影楼可以按照
原来的约定免费为张某进行一次
补办婚庆。但对于这一方案，张
某不接受，因为之前举行了简单
的结婚仪式。

了解到影楼与张某矛盾纠纷
的详细过程后，张毅主动电话联
系了张某与李某，主动做起调解
工作。张毅告诉两位新人，一方
面，取消婚礼是受疫情影响，属于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
客观情况，是不可抗力因素。根据

《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应免除消费
者的违约责任。同时，张毅也指
明，影楼前期为他们二人试妆等做
了专门且必要的前期准备，对于这
一部分支出，张某应当根据公平原
则适当承担部分损失。在张毅耐
心的释法说理下，张某与婚庆公司
影楼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由婚庆公
司影楼一次性退还张某 3000 元，纠
纷得以圆满了结。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
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
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
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

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
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
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
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
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民法
总则》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
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
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
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
观情况。《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
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
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
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
发 生 不 可 抗 力 的 ，不 能 免 除 责
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
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
客观情况。本案中，导致张某婚
庆套餐的取消，虽说是由于在预
定日期停办婚宴和婚礼庆典导致
的，但其根本原因却是新冠肺炎
疫情的突然发生，这是不能预见、
不 能 避 免 且 不 能 克 服 的 客 观 情
况。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扩散，
省政府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机制，严禁大规模操办婚
丧喜事和各类大型群体性聚餐活
动。在这种情况下，张某取消婚
庆套餐，属于不可抗力。所以根

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
一十七条和《民法总则》第一百八
十条的规定，张某可以与影楼解
除婚庆套餐合同，且还应免除他
的违约责任。

同时，《合同法》第一百一十
八条规定，合同解除方因不可抗
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
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
的损失。《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
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 用 < 合 同 法 >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
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
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
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
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
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
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
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
实 际 情 况 确 定 是 否 变 更 或 者 解
除。本案中，由于影楼前期为张
某、李某做了试妆，还按照他们的
身材定制了礼服，这都是专门且
必要的准备。且张某在接到居委
会干部通知婚宴和婚礼庆典不能
办、婚庆套餐用不上时，也没有及
时 通 知 婚 庆 公 司 解 除 合 同 。 故
此，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
条、《民法总则》第六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
题 的 解 释 ( 二)》第 二 十 六 条 的 规
定，对于这一部分支出，张某应当
根据公平原则适当承担。所以经
张毅的释法说理，婚庆公司影楼最
终与张某双方达成合意，由婚庆公
司影楼一次性退还张某 3000 元。

虽然上述这一纠纷是以合同
的解除而告终，但面对因疫情引
发的众多与此类似的消费纠纷，
我们还是希望消费者与经营者之
间能够相互理解，互谅互让，以变
更合同履行的时间或方式等重新
约定，来保障合同能够履行。若
确实不想继续履行合同或确实无
法继续履行合同的，也应按照《合
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及
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
造成的损失。

夫妻一方向他人借钱，借条上只
有夫妻一方的签名，这种情况能认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吗？3 月 13 日，张家
口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民间
借贷案件。

王某与贾某二人系夫妻。2019 年
7 月，马某向贾某名下账户转账 20 万
元，王某向马某出具了借条，约定 2019
年底还清本金，逾期则按 10‰支付利
息。届期，王某未能按约偿还上述借
款。马某将王某、贾某诉至法院，要求
共同偿还借款 20 万元及利息。

庭 审 中 ，对 上 述 20 万 元 借 款 ，贾
某辩称 2019 年底才知道，该借款不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王某一人偿还。

法院经审理认为，合法的借贷关
系受法律保护，由此引起的债务应当
清偿。马某向贾某名下账户转账 20 万
元，王某向马某出具借条，马某与王某
之间构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贾某

虽未在借条上签字，但借款 20 万元转
账到其名下账户，借款发生后贾某也
有与王某共同还款的行为，因此借款
20 万元应认定为王某、贾某夫妻共同
债务，贾某应承担还款责任。

最 高 人 民 法 院《关 于 适 用〈婚 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
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
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
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
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
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但债权人能
够 证 明 该 债 务 用 于
夫妻共同生活、共同
生 产 经 营 或 者 基 于
夫 妻 双 方 共 同 意 思
表示的除外。

本案中，王某与
贾某系夫妻，在他们
二 人 夫 妻 关 系 存 续
期间，王某向马某借
款 20 万 元 ，按 照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婚 姻 法〉若 干 问
题的解释（二）》第二
十四条的规定，应认
定 系 他 们 夫 妻 二 人
的 共 同 债 务 。 贾 某
虽未在借条上签字，但从资金流向来
看，马某将款项汇入贾某账户后，贾某
必然是知情的。且借款发生后，贾某还
有与王某共同向马某还款的行为。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

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王某向马某借
款 20 万元，应认定是王某与贾某夫妻
二人的共同意思表示。故此，法院作
出了贾某也应承担还款责任的判决。

因疫情取消婚礼，婚庆公司能否主张违约金
车辆停放期间被人为损毁
保 险 公 司 是 否 赔 偿

扬言杀人购买砍刀
属犯罪预备被判刑罚

申请强制执行也有“有效期”

借条上没有妻子签名 能为夫妻共同债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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